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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桃園縣政府及所屬機關(構)學校採購評選(審)委員

遴選作業要點」，自即日生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送「桃園縣政府及所屬機關(構)學校採購評選(審)委員

遴選作業要點」一份。

二、另前述作業要點第4點所述之「桃園縣政府派兼採購評選(

審)委員建議名單資料庫」，請連結至網址（http://tycg

pecdb.tycg.gov.tw/），遴選本府派兼採購評選(審)委員

建議名單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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